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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招標資格範例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改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採購標的

類別 工程規模 工程造價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自來水管

裝配工程 
未規定 不逾 50 萬元 丙等自來水管

承裝商以上。 
未規定 不逾 100 萬

元 

乙等自來水管

承裝商以上。 
未規定 逾 100 萬元 甲等自來水管

承裝商。 
 

採購標的

類別 工程規模 工程造價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自來水管

裝配工程 
未規定 不逾 50 萬元 丙等自來水管

承裝業以上。 

未規定 不逾 100 萬

元 

乙等自來水管

承裝業以上。 

未規定 逾 100 萬元 甲等自來水管

承裝業。 
 

更正自來水管

裝配工程之投

標廠商基本資

格名稱。 

採購標的

類別 工程規模 工程造價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電器電路

裝配工程 
承裝低壓電燈用戶

用電設備裝設維修

工程。 

未規定 丙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除僅甲專級可承裝

以外之電業低壓供

電設備及用戶低壓

用電設備裝設維修

工程。  

未規定 乙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除僅甲專級可承裝

以外之電業供電設

備及用戶用電設備

裝設維修工程。 

未規定 甲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承裝電壓二萬五千

伏特以下之電業配

電外線工程，且其配

電外線工程金額在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未規定 甲 專 級 承 裝

業。 

 

採購標的

類別 工程規模 工程造價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電器電路

裝配工程 
承裝低壓電燈用戶

用電設備裝設維修

工程。 

未規定 丙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低壓供電設備及用

戶低壓用電設備裝

設維修工程。  

未規定 乙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除僅甲專級可承裝

以外之電業供電設

備及用戶用電設備

裝設維修工程。 

未規定 甲級電器承裝

業以上。 

承裝電壓二萬五千

伏特以下之電業配

電外線工程，且其配

電外線工程金額在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未規定 甲 專 級 承 裝

業。 

 

更正乙級電器

承裝業之工程

規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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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招標資格範例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改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採購標

的類別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應繳證件 爰引法條 

保全服

務 

1.廠商屬已立案之

法人、機構或團

體時，其項目列

有「保全業」，或； 

1.由政府機關或其授

權機構核發予投標

廠商係合法登記或

設立之證明文件，且

該文件須足以認定

投標廠商得從事上

開資格規定之有關

業務。 

一、保 全

業 法

（ 第

3
條）。 

二、公 司

法。 
三、商 業

登 記

法。 
 

2.公司或行號。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採購標

的類別 

投標廠商基本 

資格 
應繳證件 爰引法條 

保全服

務 

廠商屬已立案之

法人、機構、團

體、公司或行號

時，其項目列有

「保全業」。 

保全業登記證或由政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

核發予投標廠商係合

法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文件，且該文件須足

以認定投標廠商得從

事上開資格規定之有

關業務。 

保全業法

（ 第  3 
條）。 

 

更正投標廠商

基本資格、應繳

證件及爰引法

條。 

採購標的類別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應繳證件 

國外旅行服務 甲種旅行業以上。 旅行業執照。 
國內旅行服務 乙種旅行業以上。 旅行業執照。 

 

採購標的類別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 應繳證件 

國內、外旅行

服務 
綜合旅行業、甲種旅行

業。 
旅行業執照。 

國內旅行服務 綜合旅行業、乙種旅行

業。 
旅行業執照。 

 

調整採購標的

類別表示方式。 

 


